
 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8月營業衛生相關法規違規裁處確定案件一覽表 

 

項次 日期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罰則註記 

1 112/08/04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松山運動中心游泳池（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號）委託經營之廠商「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松山運動中心分公司」之負責人，實際經

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7日抽驗50公尺泳池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7005-2之水中大腸桿菌群為8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松山運動中心分公

司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 112/08/04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松山區汐游寶寶（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2號）兒童泳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7日抽驗兒童泳池水，抽驗單編

號20230717004-2水中大腸桿菌群16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汐游寶寶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3 112/08/04 
受處分人係美麗信花園酒店（臺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3段83號）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3日抽驗女冷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3003-

3之水中大腸桿菌群為12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美麗信花園酒店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4 112/08/04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（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6之1號）委託經營之廠商「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-萬華運動中心分公司」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

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2日抽驗泳池水，抽驗單編號1122016-1和1122016-2之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36 CFU/100mL和20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-萬華運動中心分公

司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5 112/08/04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74號神氣小虎有限公司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4月12日及112年5月23日抽驗泳池水，檢驗結果皆不符規

定，並於112年5月2日及112年6月12日以北市衛疾字第1123009604號裁處書及北市衛疾字第1123009814號裁處書處，分別罰鍰新臺幣2,000元及5,000元在案。本

局續於112年7月10日至神氣小虎有限公司（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74號）泳池水複驗，抽驗單號20230710015-1之水中大腸桿菌群為10 CFU/100mL ，抽驗結果

仍與本局103年3月14日北市衛疾字第10330841900號公告之規定不符。 

神氣小虎有限公司 8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6 112/08/04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300巷1號禾園溫泉餐廳(市招：湯瀨溫泉)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(溫泉)業，本局於112年7月24日抽驗，案件編號20230724002-

1及20230724002-2，檢驗結果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,000 CFU/mL、水中大腸桿菌群皆大於200 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 

禾園溫泉餐廳 

(市招：湯瀨溫泉)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 

7 112/08/07 
受處分人係福容大飯店台北一館(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1段266號)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(溫泉)業，經本局於112年6月17日抽驗，案件編號20230617001-1及

20230617001-2，檢驗結果水中總菌落數分別為900 CFU/mL及560 CFU/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福容大飯店台北一館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 

8 112/08/07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3號南豐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市招：天玥泉)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(溫泉)業，本局於112年7月24日抽驗，案件編號

20230724011-1及20230724011-2，檢驗結果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,000 CFU/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南豐國際開發股份有限

公司(市招：天玥泉)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 

9 112/08/07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北投區紗帽路15號磺田小吃店(市招：七窟溫泉)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(溫泉)業，本局於112年6月7日抽驗，案件編號20230607008-1，檢驗

結果水中大腸桿菌大於170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磺田小吃店 

(市招：七窟溫泉)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 

10 112/08/08 
受處分人係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(市招：臺北文華東方酒店，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58號）室外泳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7日

抽驗室外泳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7006-1水中大腸桿菌群12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

司(市招：臺北文華東方

酒店)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1 112/08/08 
受處分人係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光復分公司（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30號B1）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6日抽驗女浴池

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06006-3及20230706006-4之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32 CFU/100mL和30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

限公司光復分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2 112/08/08 
受處分人係松山國民小學（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746號）spa浴池委託經營之廠商「駿斯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」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

月17日抽驗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7016-3和20230717016-4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,000 CFU/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駿斯運動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3 112/08/08 

受處分人係中正國民中學（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158號）游泳池委託經營之廠商「藍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」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

月12日抽驗泳池水，抽驗單編號1122012-2水中總菌落數大於1,000 CFU/mL；1122012-1和1122012-2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24 CFU/100mL和大於200 

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。 

藍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

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

項次 日期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罰則註記 

14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(市招：喜來登飯店）女熱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2日抽驗女熱池水，抽驗單編號

1122015-3和1122015-4之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18 CFU/100mL和44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

有限公司(市招：喜來登

飯店）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5 112/08/16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公園露天溫泉浴池（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6號）浴池委託經營之廠商「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」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

局於112年7月10日抽驗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0006-1和20230710006-2之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000 CFU/mL；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30 CFU/100mL和53 

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6 112/08/16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（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1段1號）委託經營「長佳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正運動中心營業所」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

本局於112年5月18日抽驗男熱浴池水，檢驗結果不符規定，並於112年6月14日以北市衛疾字第1123009848號裁處書處以罰鍰新臺幣2,000元整在案，於112年6月

16日完成送達。本局又於112年7月12日至中正運動中心（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1段1號）男熱浴池水複驗，抽驗單號1122013-1水中總菌落數大於1,000 

CFU/mL；水中大腸桿菌群為16 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。 

長佳機電工程股份有限

公司中正運動中心營業

所 

5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7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北投區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唭理岸會館（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7段312號）泳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1日抽驗

泳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0021-2水中大腸桿菌群28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

會唭理岸會館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8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北投區臺北捷運公司北投會館（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527巷88號B2）泳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1日抽驗泳池水，

抽驗單編號20230710018-1水中大腸桿菌群54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臺北捷運公司北投會館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9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天母國際聯誼會（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88號B1）女冷浴池委託經營之廠商「嘉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」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

年7月11日抽驗女冷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0017-3和20230710017-4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14 CFU/100mL和54 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。 
嘉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0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亞太三溫暖（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37號14樓之1）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24日抽驗冷池水，抽驗單編號1120513-1水

中大腸桿菌群29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亞太三溫暖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1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福容大飯店台北一館(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1段266號）室外泳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6日抽驗室外泳池水，抽驗單編號

20230706003-1水中大腸桿菌群24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福容大飯店台北一館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2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23號「喬莉休閒股份有限公司（市招：喬莉女子三溫暖）」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3日抽驗女超

音波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3006-1和20230713006-2之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28 CFU/100mL和大於200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喬莉休閒股份有限公司

（市招：喬莉女子三溫

暖）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3 112/08/16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士林區前港公園（臺北市士林區前港街45號）室外泳池委託經營之「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前港營業所」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

於112年7月10日抽測室外泳池之自由有效餘氯量，檢測結果為0.08ppm，與規定不符，予以限期改善。本局另於112年7月25日複測，檢測結果為0.1 ppm，仍與

規定不符。 

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前港營業所 
4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4款 

24 112/08/16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北投區北投運動中心（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39巷100號）兒童泳池委託經營之廠商「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-北投分公司」負責人，實際經

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1日抽測兒童泳池水之自由有效餘氯量，檢測結果為0.23 ppm，與規定不符，予以限期改善。本局另於112年7月26日複測，檢測

結果為0.14 ppm，仍與規定不符。 

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-

北投分公司 
4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4款 

25 112/08/16 
受處分人係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(市招：喜來登飯店）兒童室外泳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2日抽驗兒童室外泳池水，抽驗

單編號1122015-1和1122015-2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12 CFU/100mL和44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

有限公司(市招：喜來登

飯店）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6 112/08/29 
受處分人係鼎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(市招：香格里拉臺北遠東國際大飯店；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01號）室外spa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

局於112年8月2日抽驗室外spa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26002-4水中大腸桿菌群8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鼎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

司(市招：香格里拉臺北

遠東國際大飯店)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7 112/08/29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萬華區華江高級中學（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13號）泳池委託經營之廠商「舞動陽光有限公司萬華營業所」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

局於112年6月21日抽測泳池之自由有效餘氯量，檢測結果為1.26 ppm，與規定不符，予以限期改善。本局另於112年7月12日複測，檢測結果為2.33 ppm，仍與

規定不符。 

舞動陽光有限公司萬華

營業所 
4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4款 



項次 日期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罰則註記 

28 112/08/29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中山區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大直店（臺北市中山區堤頂大道2段588號)男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6月7日抽驗男浴

池水，檢驗結果不符規定，並於112年6月27日以北市衛疾字第1123009893號裁處書處以罰鍰新臺幣2,000元整在案，於112年6月29日完成送達。本局又於112年7

月25日至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大直店男浴池水複驗，抽驗單號1121011-1和1121011-2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,000 CFU/mL；水中大腸桿菌群皆大於200 

CFU/100mL，仍與規定不符。 

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大

直店 
5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9 112/08/29 
受處分人係統一佳佳股份有限公司-京站分公司（臺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1段209號8樓）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13日抽驗室外SPA浴池

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713001-3及20230713001-4之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32 CFU/100mL和8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統一佳佳股份有限公司-

京站分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 


